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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訂定「桃園市政府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案件追蹤管制

作業要點」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檢送「桃園市政府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案件追蹤管制

作業要點」一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一級機關(桃園市政府法務局除外)、本市各區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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